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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本會已完成法院法人設立登記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之會員教會 (佈道所、分堂等) ，以下統稱「申請單 

位」為購置、建置會產與會產之重大修繕，不足支付價款時給予幫補，特訂定 

本規則。 

第二條  經費來源 

第 1款 本建堂互助金規則，源自財團法人美南浸信會台北市事務所「教會植堂 

        貸款基金」，於民國 87 年 4月 30日捐贈移轉由聯會全權管理，並接辦 

    業務。捐贈時，聯會同意將其金額及孳生之利息必須用於教會植堂借款 

    事，不得移作他用。 

第２款 聯會眾會員教會的關係如同肢體教會，依經訓不向弟兄取利，自民國 9 

    9年開始，以無息借款 (以下簡稱借款)予申請單位，鼓勵借款教會儘 

    快返還款項，並為建堂互助金奉獻。 

第３款 借款之返還，訂定還款年限，鼓勵借款教會及會友主動積極奉獻及返還 

    ，使教會有超前返還借款的能力，使本互助金的運用能夠靈活通暢。 

第４款 整合浸信會眾會員教會及會友之奉獻，以達成亟需購堂、建堂、修繕之 

    教會經費上的需要。 



第三條  範圍 

第１款 申請單位購置、建置不動產作為福音事工場域使用之建築物或土地，不 

    足支付價款時，得依本規則，申請建堂互助金。 

第２款 申請單位完成法人登記並登載財產清冊之不動產因第 1款之重大修繕 

    或改建新堂，得依本規則，申請建堂互助金。 

    申請第 1款借款時，不得同時申請本項借款。 

第四條 申請人資格 

申請借撥建堂互助金須符合下列條件： 

第１款 申請單位須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並取得法人登記證書。 

第２款 申請單位借款購置、建置之不動產，完成產權過戶後，必須登載在該教 

    會法人財產目錄內。 

第３款 申請單位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須由母會書面同意並擔保，其產權必須 

    登載母會之法人財產目錄內，並以該法人名義申請建堂互助金。 

第４款 最近 24個月內連續為本會年度收支奉獻，其奉獻金額為該申請單位全 

    年度收入百分之二以上；並自 2020年起固定逐年繳交聯會會費。 

第５款 申請時，應備齊第七條所列之各項文件。 

第五條 借用額度與限制 

第１款 申請購置、建置或改建新堂最高額度為新台幣肆佰萬元整。 

第２款 前項借款最高金額不得超過購置、建置或改建新堂之總價款百分之七十 

        為限。 

第３款 申請借款時，除前 2款最高額度限制外，其最高額度以申請單位全年收    

    入總額之五倍為限。 

        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之佈道所，由其所屬母會應提出同意書並為申請單 

    位，該母會負連帶返還借款之責任。 

第 4款 本規則所謂「全年收入總額」係指申請時，申請單位前二十四個月奉獻 

    及其他收入總額之半數。但不含為購置、建或改建新堂之特別奉獻收入。 

第 5款 申請重大修繕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貳佰萬元；且該金額以不超過修繕 

    總價款百分之七十為限。 

第六條 其他限制 

已完成法院法人登記之申請單位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得提出申請： 



第１款 已受領建堂互助金（或本規則修正前之「借款」教會 (佈道所) 。                  

申請單位已還清借款，不在此限。 

第２款 教會為同一所屬佈道所再次申請借款。 

第３款 購買或修理教會裝潢、軟硬體設備或傢俱。 

第４款 支付不動產稅款。 

第５款 成立或擴展幼稚園工作。 

第６款 未檢附自備款証明文件者。 

第７款 其他與本建堂互助金宗旨目的不符者。 

第８款 未設立法人登記之申請單位，因必要性之購置、建置會堂或拆除現有會 

    堂改建新堂，經財務管理部以建立拓展福音據點、經費等評估討論。 

    且取得申請單位同意以聯會財團法人名義登記該不動產之會議記錄與 

    信函 (佈道所必須另附母會同意之會議記錄)，始得以專案確定撥款金 

    額與還款方式後，該項置產專案須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俟本借款還清後，始得辦理產權移轉捐贈設立法人。 

第七條 申請應備文件 

第１款 以法人名義借款之申請書。 

第２款 以法人名義購置、建置或改建新堂、修繕之董/理事/會員大會及執事會  

     (或同工會) 等相關會議記錄。 

第３款 以法人名義購置、建置時，請檢附不動產之合約或完成過戶之權狀、謄 

    本或建築圖說，並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文件、執照。 

第４款 改建新堂時，請檢附合約及建築圖說，並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相關文件、 

    執照。 

第５款 整修時，請檢附修繕計劃書、合約及工程圖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 

    文件、執照。 

第６款 申請購置、建置或改建新堂、修繕時，請檢附法院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 

    章程與財產清冊、使用區分證明 (可作為宗教使用之證明文件) 。 

第７款 法人名義之自備款証明文件。         

    係指前開自備款為購置、建置、改建新堂或修繕建築合約工程款之總價 

    款百分之三十的銀行存款證明。 

第８款 母會同意書。 

第９款 以財團法人名義購置、建置、修繕同意書。 

第八條 審核 



第１款 收到申請案後，由財務管理部進行借款審核作業。                                              

    審核中邀請申請單位的主任牧者、法人代表列席報告。 

    法人代表無法列席時，得由董/理事 (執事) 中推派代表參加，但需提 

    供法人出具之委任書函方得列席。 

第２款 財務管理部對申請案件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臨時會議由財管部部長召集之。 

第３款 與申請案相關之所有文件，申請單位應在會議召開二週前備齊並提出。 

第４款 建堂互助金之使用、管理，以會議過半數之部員出席，出席部員過半數 

    通過後，提請本會執行委員會同意後執行之。 

第５款 審核優先順序，以申請書到達日為準 (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 

第６款 建堂互助金不足時，仍受理並審核申請案件，通過之案件，即依優先順 

    序列入等候名單，在建堂互助金足以支應時，按該先後順序，通知申請 

    人領取之。 

第九條 撥款 

第１款 申請案經財務管理部審核核准與本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後，按申請教會與 

    賣主  (或承造商) 間所簽定合約約定日期撥款。匯入申請單位之法人 

    帳內戶。 

第２款 申請單位須簽妥借款約定書後，始得領取借款。申請單位與連署人應共 

    同遵守約定各項內容。                                                  

    未簽妥借款約定書，不予撥款。 

第３款 申請單位在半年內，未領取已通知之借款者，取消該申請案。該申請單 

    位如仍需要借款，必須重新提出申請。 

第十條 借款返還 

第１款 還款期限最長為十五年。 

第２款 借款還款方案： 

    Ａ、第 1至 4年還款比例 5％； 

        第 5至 7年還款比例 10％； 

        第 8至 10年還款比例 20％； 

      第 11至 13年還款比例 30％； 

      第 14至 15年還款比例 35％。 

    Ｂ、平均分攤 60期。 

    申請單位的還款方式，由財務管理部與借款教會共同議定還款方式。 



第十一條 附則 

本規則經財務管理部議定，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